
 

 

創興信用卡「10X 積分優惠」推廣條款及細則  

1. 創興信用卡「10X 積分優惠」推廣（「推廣」）之優惠期由 2023 年 11 月 13 日至 2024 年 1 月 14

日，包括首尾兩天 （「優惠期」）。  

2. 本推廣只適用於由創興銀行有限公司（「本行」）發出之創興信用卡／創興聯營信用卡（「創興信用卡」）

的主卡及附屬卡的持卡人（「客戶」）。  

3. 客戶於優惠期內憑有效創興信用卡於指定商戶簽賬，單一零售簽賬額滿 HK$500 或以上，方可享有 10X 

積分獎賞。指定商戶︰  

i. One-Eight-One 酒店 

ii. 美華眼鏡公司 

iii. OP Beauty 

iv. Center Shine Limited 

v. Pops Optic 

vi. 恆富體育 

4. 10X 積分獎賞包括基本 1 倍積分獎賞及額外 9 倍積分獎賞。每位客戶於優惠期內額外積分獎賞之上限為 

30,000 積分獎賞，每位客戶每曆月額外積分獎賞之上限為 10,000 積分獎賞。  

5. 客戶憑每張創興信用卡賬戶所累積的零售簽賬將合併以計算獎賞，並將誌入至優惠期內於消費金額最高之

合資格信用卡賬戶內。若客戶名下同時持有多張創興信用卡，有關獎賞將根據以下順序存入客戶的創興信

用卡主卡賬戶內：創興銀聯雙幣鑽石卡、Visa 白金卡、萬事達白金卡或鈦金卡、金卡及普通卡。如適用的

信用卡賬戶設有附屬卡，經附屬卡完成的本地零售簽賬將被視為主卡的本地零售簽賬以計算應得的獎賞。  

6. 符合所需簽賬要求之有關積分獎賞優惠將於 2024 年 4 月或之前自動誌入客戶信用卡賬戶內，並顯示有

關結單上。 

7. 積分獎賞均不可兌換現金或服務，亦不得轉讓。如合資格客戶之獎賞計畫為「現金回贈」，額外積分獎賞

將以 0.5%之兌換率轉換為等值之現金回贈金額（如適用）。  

 

 

借定唔借？還得到先好借！ 

 

 

 


